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高等法院條例》 

（第 4 章） 

 

《〈2003 年高等法院規則（修訂）規則〉（廢除）規則》 

 

引言 
 

 高等法院規則委員會已於 2003 年 7 月 28 日根據

《高等法院條例》第 54 條訂立載於附件 A 之《〈2003 年高等

法院規則（修訂）規則〉（廢除）規則》（以下簡稱《廢除規

則》），以廢除《2003 年高等法院規則（修訂）規則》（2003

年第 157 號法律公告）（以下簡稱《修訂規則》）。 

 
 
背景及論據 

 

2. 《修訂規則》於 2003 年 6 月 20 日在憲報刊登，並開

始生效，但須通過立法會的非正面審議程序。《修訂規則》在

《高等法院規則》（第 4 章附屬法例 A）第 24 號命令中，加入

了新規則第 11B 條。 

 

3. 立法會成立了《2003 年高等法院規則（修訂）規

則》小組委員會（以下簡稱“立法會小組委員會”）以審議該

《修訂規則》。本處曾擬備文件呈交該立法會小組委員會，闡釋

《修訂規則》的背景資料、訂立的理由及其效力。該文件載於

附件 B。 

 

4. 立法會小組委員會於 2003 年 7 月 23 日舉行首次會

議，並對《修訂規則》提出了若干問題，詳情載於小組委員會秘

書 2003 年 7 月 24 日的信件中（見附件 C）。 

 

5. 高等法院規則委員會考慮過立法會小組委員會的關注

後，決定在此期間廢除《修訂規則》。為此《廢除規則》已於

2003 年 7 月 28 日制定。高等法院規則委員會亦決定在短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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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考慮有關問題，並會顧及立法會小組委員會所關注的事

宜。 

 

 

《廢除規則》 

 

6. 《廢除規則》廢除《2003 年高等法院規則（修訂）

規則》（2003 年第 157 號法律公告）。 

 

 

立法程序時間表 

 

7. 《廢除規則》將於 2003 年 8 月 1 日刊登憲報，並會

在即日生效。 

 

 

公眾諮詢 

 

8. 立法會小組委員會已獲告知高等法院規則委員會廢除

《修訂規則》的決定。 

  

 
宣傳安排 

 

9. 由於《廢除規則》主要關乎法庭的程序事宜，我們不

會有宣傳安排，但會於 2003 年 8 月 1 日告知兩個法律專業團體

有關《廢除規則》的事宜。 

 

 
查詢 

 

10. 如對本摘要的內容有任何查詢，請與司法機構助理政

務長（發展）王秀慧女士聯絡（電話號碼：2825 4244）。 

 

 

 

司法機構政務處 

2003 年 7 月 31 日 

     



           附件 A 

 

 

《〈2003 年高等法院規則(修訂)規則〉(廢除)規則》 

 

 

(由高等法院規則委員會根據《高等法院條例》 

(第 4 章)第 54 條訂立) 

 

 

 

1. 廢除 

 

 

《2003 年高等法院規則(修訂)規則》(2003 年第 157 號法律公告)

現予廢除。 

 

 

於 2003 年 7 月 28 日訂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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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本規則旨在廢除《2003 年高等法院規則(修訂)規則》(2003 年第

157 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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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B  
 

《2 0 0 3 年高等法院規則（修訂）規則》  
 
 

目的  
  
 《 2 0 0 3 年高等法院規則（修訂）規則》（“《修訂

規則》”）為《高等法院規則》（“《R H C》”）（第 4 章附

屬法例 A）第 2 4 號命令加入一條新規則，即第 11B 條規則，以

處理有關訴訟一方為了自用而自費擬備的法律程序的紀錄或謄

本的問題。為便於參閱，《修訂規則》的文本夾附於附件 1。本

文旨在闡述《修訂規則》的背景及作出修訂的理由，並闡釋其

效力。  

附件 1  

 
 
背景  
 
2 .  一般而言，法庭法律程序的紀錄或謄本有兩類：  
 

( a )  由司法機構製備的紀錄或謄本  
 

這 些 是 由 司 法 機 構 的 數 碼 錄 音 及 謄 寫 服 務 中 心

（“D A R T S”）製備的紀錄或謄本。所有法庭的法

律程序皆採用 D A R T S 系統以數碼形式紀錄備案。該

等法律程序紀錄的錄音帶或謄本，會在收費後提供予

提出要求的一方。製備謄本所需時間，視乎有關法律

程序的長短。現時 D A R T S 系統並沒有提供即時的謄

本。《修訂規則》並不關涉由 D A R T S 系統製備的謄

本。  
 
( b )  由訴訟各方自費委聘他人製備的紀錄或謄本  
 

訴訟各方亦可自行作出安排，通常是為自用而自費聘

用專門提供紀錄或謄本服務的公司，以製備該等法律

程序的紀錄或謄本（不論是以速記、機械、電子或其

他方式）。在複雜案件的訴訟各方，若能負擔有關的

費用，以往經常會委聘他人提供即時紀錄或謄本的服

務。有關的法律程序紀錄，會在電腦終端機上即時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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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訴訟各方和法庭參閱。服務公司通常會在當天的事

務結束前或在翌日，提供有關紀錄的硬件複本。即時

謄本在複雜案件中，是非常有用的。至於該等服務的

費用，以往通常都是由訴訟各方協議平均分擔。該等

即時謄本服務，對法庭審理案件的效率及案件管理有

很大幫助，並使案件能更迅速地解決。  
 

3 .  當制定《R H C》第 2 4 號命令的條文時，並沒有預期

會有上文第 2 ( b )段所述的即時謄本服務。《修訂規則》旨在處

理關於由訴訟各方自費委聘他人製備的紀錄或謄本（參閱第 2 ( b )
段 ） 的 透 露 。 正 如 上 文 所 述 ， 該 《 修 訂 規 則 》 並 不 關 涉 由

D A R T S 系統製備的紀錄或謄本（參閱第 2 ( a )段）。  
 
 
文件透露  
 
4 .  在此先行概述規管文件透露的原則以便闡釋有關事

宜。就本文的目的而言，有關原則闡述如下。  
 
5 .  文件透露是由《R H C》第 2 4 號命令規管的。第 2 4 號

命令的全文夾附於附件 2。簡而言之，文件透露是訴訟各方之間

相互透露及交換所有與他們的爭議相關（或按第 2 4 號命令中所

用的字詞，“關於該宗訴訟中的有關事宜”）的文件。這個做

法在多種不同的法律程序中，於狀書提交期結束後，是自動啟

動的程序。然而，訴訟的一方亦可向法庭申請進一步或特定文

件的透露。當收到該申請時，法庭須考慮以下因素：  

附件 2  

 
( a )  要求予以透露的文件，與訴訟的爭議及訴訟各方之間

的爭執是否相關；  
 
( b )  要求予以透露的文件，對公平處置有關訴訟是否必

要；以及  
 
( c )  要求予以透露的文件，就節省訟費而言是否必要。  

 
6 .  倘若申請符合上述條件，法庭可頒令要求管有該文件

的一方，提供複本予提出申請的另一方，而申請的一方須就取

得該文件的複本支付合理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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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在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審理的 Ho Lai Chuen, Cadia trading 
as Resolution Software Consultants v Xerox (Hong Kong) Limited（高等法

院民事訴訟 1 9 9 7 年第 6 4 5 4 號）一案中，被告人自費委聘一家

提供謄本的服務公司，以製備法律程序的即時謄本，而原告人

拒絕承擔就此所需的費用。經雙方同意，有關的謄本亦提供予

法庭使用。然而，在審訊的第七天，原告人根據《R H C》第 2 4
號命令提出申請，要求藉着文件透露取得謄本的複本。在作出

原告人所要求的文件透露的命令時，法庭裁定有關的即時謄本

的硬件複本和軟件複本，都是可透露的文件。法庭亦裁決，就

製備複本而言，原告人應支付給被告人的合理費用為： ( i )即時

謄本的軟件複本（即時在法庭內的電腦上顯示的謄本）為每天

7 , 0 0 0 元（即服務公司向被告人所收取費用的一半金額）；以及

(ii)每天法律程序謄本的硬件複本費用為 5 0 0 元。該判決的結果

是，雖然被告人要支付至少每天 1 4 , 0 0 0 元給服務公司作為提供

服務的費用（即時軟件複本的費用），但原告人卻只需以每天

5 0 0 元的代價，便可取得該謄本的硬件複本。（原告人無需以較

高的每天 7 , 0 0 0 元的費用來取得軟件複本）。  
 
 
修訂的需要  
 
8 .  上述判決對訴訟各方聘用提供即時謄本的專業服務公

司的意欲，造成了重大而負面的影響。該判決的效力，是讓某

一方只需付出有關服務費用的一小部分，便可要求並取得謄本

的複本，以致那些本來願意委聘該等服務公司的訴訟人士極不

願意這樣做。因此，在複雜案件中，訴訟各方和法庭都失去了

一個有用的工具，而在以往，在這類案件中的訴訟各方應會委

聘他人提供此類謄本。  
 
9 .  以下是須予以考慮的相關事宜：  
 

( a )  《修訂規則》是必需和適宜的。正如上文所述， Ho 
Lai Chuen, Cadia 案的判決，對使用前文所提及即時謄

本服務的意欲，造成相當重大的影響，令訴訟各方和

法庭失去了一個非常有用的工具。《修訂規則》會解

決該負面影響。  
 
( b )  《修訂規則》並不會造成司法不公。雖然大家都同意

有需要透露和訴訟各方爭執相關的文件，但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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謄本跟訴訟中的爭執，並無甚麼關係，因為謄本只是

法律程序的紀錄，而訴訟各方均有參與這個程序的進

行，亦可自行把法律程序記錄下來。對於其中一方不

能無限制查閱另一方的法律程序紀錄，這點並不會造

成任何司法不公的情況。相反，如果沒有付款的一方

能夠以低廉的費用，取得另一方須花費數額不菲金錢

方可獲得的服務，反而會造成不公平。  
 
( c )  鑑於以上所述的事宜，訴訟一方自費委聘服務公司提

供的法庭程序的即時謄本，基本上是該方自己的法庭

程序紀錄，跟訴訟雙方之間的爭執沒有直接關係，因

此不應是可透露的文件。不過，這點對於訴訟一方在

任何較早期的法律程序中所擬備的謄本，可在較後期

的法律程序中透露的原則，並無影響，但這些謄本必

須是與有關（即較後期）的法律程序相關的。  
 
( d )  然而，在訴訟各方同意下，擬備給訴訟一方使用的法

庭程序紀錄或謄本，應提供予法庭使用。由於有關謄

本是訴訟其中一方本身的紀錄，因此必須取得訴訟各

方的同意。如果沒有得到其他訴訟方的同意，這些謄

本是不可以呈交法庭的。  
 
( e )  若擬備給訴訟其中一方使用的法庭程序紀錄或謄本，

在得到其他訴訟方同意而呈交法庭時，法庭須指示提

供該紀錄或謄本的一方，亦須提供同樣的紀錄或謄本

給其他訴訟方，而其他訴訟方必須繳付合理費用才可

獲提供該紀錄或謄本。這個做法是按照一般原則的規

定，每當訴訟一方提供材料給法庭時，必須同時提供

該材料給其他訴訟方，除非該方同意不用提供該材料

給他。關於這方面的合理收費，應包括促致或委聘他

人製備這些法庭程序紀錄或謄本的費用，或該項費用

中屬公平合理的部分。簡單來說，合理費用應是支付

予謄本擬備者的費用的一個公平的部分（而並非該等

費用的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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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規則》  
 
1 0 .  《修訂規則》是基於上文第 9 段中所闡述的考慮因素

而擬訂的，在《 R H C 》第 2 4 號命令中加入了新規則第 1 1 B
條。  
 
1 1 .  《R H C》第 2 4 號命令中的其他相關規則亦作了相應

的修訂，使這些規則與新增的第 1 1 B 條規則相符合，這些規則

包括  —  
 

( a )  規則第 2 ( 1 )條  —  關於訴訟各方無須法庭命令而作  
  的文件透露；  
 
( b )  規則第 3 ( 1 )條  —  關於法庭作出文件透露的命令；  
 
( c )  規則第 7 ( 1 )條  —關於法庭作出特定文件的透露的命

令；以及  
 
( d )  規則第 1 2 條  —  關於法庭作出向法庭交出文件的命

令。  
 

1 2 .  這些修訂的效力是使上述關於文件透露和交出的規

則，不適用於新增的第 1 1 B 條規則中所提述的紀錄或謄本，或

該紀錄或謄本的複本。  
 
 
尋求意見  
 
1 3 .  懇請各委員細讀本文內容各點。  
 
 
 
 
 
 
司法機構政務處  
2 0 0 3 年 7 月  

 



附件 1 

《2003 年高等法院規則(修訂)規則》 

 

(由高等法院規則委員會根據《高等法院條例》 

(第 4 章)第 54 條訂立) 

 

1. 各方無須命令而作出的文件透露 

《高等法院規則》(第 4 章，附屬法例 A)第 24 號命令第

2(1)條規則現予修訂，在“及第 4”之後加入“及 11B”。 

 

2. 作出文件透露的命令 

第 24 號命令第 3(1)條規則現予修訂，廢除“及 8”而代以

“、8 及 11B”。 

 

3. 作出特定文件的透露的命令 

第 24 號命令第 7(1)條規則現予修訂，在“8”之後加入

“及 11B”。 

 

4. 加入條文 

第 24 號命令現予修訂，加入 — 

  “11B. 作出法律程序的紀錄或紀錄謄本的透露  

(第 24 號命令第 11B 條規則) 

(1) 如任何法律程序的一方備有該等法律程序的紀

錄或該紀錄的謄本，而該紀錄或謄本是為供該一方使用而

擬備(不論該紀錄或謄本是以速記、機械、電子或任何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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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擬備)的，該一方不得被規定(不論是以法庭命令或其

他形式規定)為該等法律程序而向任何另一方作出該紀錄或

謄本或該紀錄或謄本的複本的透露，或為該等法律程序而

向任何另一方交出該紀錄或謄本或該紀錄或謄本的複本。 

(2) 第 (1)款提述的紀錄、謄本或複本可向法庭交

出並供法庭使用，但只可在有關法律程序的所有各方同意

下交出。 

(3) 如有紀錄或謄本或紀錄或謄本的複本根據第(2)

款向法庭交出，則法庭須命令，有關法律程序的所有其他

各方均須在符合繳付合理費用(包括促致或委聘他人製備該

紀錄或謄本的費用，或該項費用中屬公平合理的部分)的條

件下，獲提供該紀錄或謄本或該紀錄或謄本的複本。”。 

 

5. 向法庭交出文件的命令 

第 24 號命令第 12 條規則現予修訂 — 

(a) 將該條規則重編為第 24 號命令第 12(1)條規

則； 

(b) 加入 — 

  “(2) 本條規則並不就第 11B(1)條

規則提述的文件而適用。”。 

 

 

 

於 2003 年 6 月 11 日訂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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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本規則於《高等法院規則》(第 4 章，附屬法例 A)第 24 號

命令中加入新增的第 11B 條規則。 

2. 新增的第 11B 條規則的效力如下 — 

(a) 如 在 法 庭 席 前 進 行 的 任 何 法 律 程 序 的 一 方

(註：“法庭”一詞的定義，見在《高等法院

規則》(第 4 章，附屬法例 A)第 1 號命令第

4(2)條規則)備有該等法律程序的紀錄或該紀

錄的謄本，而該紀錄或謄本是為供該一方使用

而擬備的，該一方不得被規定向該等法律程序

的其他各方作出該紀錄或謄本(或該紀錄或謄

本的複本)的透露，或向該等法律程序的其他

各方交出該紀錄、謄本或複本； 

(b) 在該等法律程序的所有各方同意下，該紀錄或

謄本或該紀錄或謄本的複本可向法庭交出並供

法庭使用； 

(c) 如向法庭交出該紀錄或謄本或該紀錄或謄本的

複本，則法庭須命令該等法律程序的所有其他

各方均須在符合繳付合理費用(包括促致或委

聘他人製備該紀錄或謄本的費用，或該項費用

中屬公平合理的部分)的條件下，獲提供該紀

錄或謄本或該紀錄或謄本的複本。 

3. 鑑於新增的第 11B 條規則的訂立，第 24 號命令中某些其他

條文亦需作出修訂。第 2(1)條規則(根據該條規則的規定，訴訟

的各方在該宗訴訟中的狀書提交期被當作結束後的 14 天內，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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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關於該宗訴訟中有關的事宜的，並且是他們現正或曾經管有、

保管或控制的文件作出透露和就該等文件擬備文件清單)、第 3(1)

條規則(根據該條規則，法庭可作出若干命令，其中可命令法律

程序的一方擬備一份關於該等法律程序所涉的訟案或事宜的，並

且是該一方現正或曾經管有、保管或控制的文件的文件清單)、

第 7(1)條規則(根據該條規則，法庭可命令法律程序的一方須作

出一份誓章，述明有關申請所指明或描述的任何文件或任何類別

的文件，是否正或曾在任何時間由該一方管有、保管或控制)及

第 12 條規則(根據該條規則，法庭可命令法律程序的一方交出關

於該等法律程序所涉的訟案或事宜的，並由該一方管有、保管或

控制的文件)現予修訂，以使該等規則不適用於新增的第 11B 條

規則提述的紀錄或謄本或紀錄或謄本的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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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規則 (第 4 章附屬法例 A) 

 

第 24 號命令 

 

文件透露及查閱 
 

1. 相互文件透露(第 24 號命令第 1 條規則) 

 

(1) 在一宗藉令狀開展的訴訟中，當狀書的提交期結束後，除本命令的條文

另有規定並按照該等條文外，該宗訴訟的各方須對他們現正或曾經管有、保

管或控制的關於該宗訴訟中的有關事宜的文件作出透露。 

(2) 本命令不得視為阻止一宗訴訟的各方協議免除或限制他們若非有此協議

即須向其他各方作出的文件透露。 

 

2. 各方無須命令而作出的文件透露 

(第 24 號命令第 2 條規則) 

 

(1) 除本條規則及第 4 及 11B 條規則的條文另有規定外，一宗訴訟的各

方，如他們之間的狀書提交期已結束，則必須藉交換文件清單以作出文件透

露；而據此每一方必須在他與任何另一方之間在該宗訴訟中的狀書提交期被

當作結束後的 14 天內，擬備一份文件清單並向該另一方送達該份文件清

單，而有關文件是他現正或曾經管有、保管或控制，且是關於該宗訴訟中他

們之間的任何有關事宜的。 

在不損害法庭根據第 16 號命令第 4 條規則作出的任何指示下，本款不適用

於第三方的法律程序，包括根據該命令進行的涉及第四方或再後的各方的法

律程序。 

(2) 除非法庭另有命令，否則因涉及車輛的碰撞或為免發生碰撞而造成的陸

上意外所引致的訴訟的被告人，無須根據第(1)款向原告人作出任何文件透

露。 

(3) 第(1)款不得視為規定一宗追討任何憑藉任何成文法而可予追討的罰金

的訴訟的被告人，須作出任何文件透露。 

(4) 第(2)及(3)款適用於反申索，一如其適用於訴訟，但第(2)款中提述原

告人之處，須代以提出反申索的一方。 

(5) 在本條規則規定須作出文件透露的任何一方提出申請時，法庭―  

(a) 可命令訴訟的各方或任何一方，只須根據第(1)款

對命令所指明的文件或所指明類別的文件，或只對命令

所指明的有關事宜，作出透露，或 

(b) 如信納由所有各方或任何一方作出文件透露並無必

要，或在訴訟的該階段並無必要，可命令任何一方或所

有各方在所有階段或在該階段無須作出文件透露； 

如法庭認為就訴訟作公平處置或就節省訟費而言，並無必要作出文件透露，

即須作出該項命令(僅以法庭持此意見為限)。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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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根據第(5)款要求作出命令的申請，必須藉傳票提出，而傳票則必須在

憑藉本條規則規定須在訴訟中作出文件透露的期限屆滿前取得。 

(7) 如根據本條規則須向任何一方作出文件透露，該一方可在訴訟中要求作

指示的傳票取得前的任何時間，向須作出文件透露的一方送達一份通知書，

要求對方作出一份誓章，核實根據第(1)款對方須擬備的清單；獲送達該份

通知書的一方，必須在該份通知書送達後的 14 天內，遵從該份通知書而作

出一份誓章及將之送交存檔，並向送達該份通知書的一方送達該份誓章的文

本一份。 

 

3. 作出文件透露的命令(第 24 號命令第 3 條規則) 

 

(1) 除本條規則及第 4 及 8、8 及 11B 條規則的條文另有規定外，法庭可命

令一宗訟案或事宜(不論是藉令狀、原訴傳票或其他文件開展)的任何一方，

擬備一份文件清單並向任何另一方送達，而有關文件是他現正或曾經管有、

保管或控制，且是關於該宗訟案或事宜中的任何有關事宜的；法庭並可於同

時或其後亦命令該一方作出一份誓章及將之送交存檔，以核實該份清單，並

向該另一方送達該份誓章的文本一份。 

(2) 凡第 2 條規則規定須作出文件透露的一方沒有遵從該條規則的任何條

文，法庭可應文件透露須向其作出的任何一方的申請，根據本條規則第(1)

款針對首述的一方作出命令，或可視乎情況而命令該一方作出一份誓章及將

之送交存檔，以核實根據第 2 條規則他被規定須提供的文件清單，並可命令

該一方向申請人送達該份誓章的文本一份。 

(3) 根據本條規則作出的命令，可局限於只適用於命令所指明的文件或所指

明類別的文件，或命令所指明的在訟案或事宜中的有關事宜。 

 

4. 在文件透露前就爭論點等作出裁定的命令 

(第 24 號命令第 4 條規則) 

 

(1) 凡在有要求作出命令的申請根據第 2 或 3 條規則提出時，法庭覺得在各

方作出文件透露前應先就有關訟案或事宜中的任何爭論點或問題作出裁定，

則法庭可命令先就該爭論點或問題作出裁定。 

(2) 凡在藉令狀開展的訴訟中有命令根據本條規則作出，命令就任何爭論點

或問題作出裁定，則第 25 號命令第 2 至 7 條規則，在略去第 7(1)條規則中

規定各方須送達一份指明他們意欲取得的命令或指示的字句並加以任何其他

必要的變通後，須得適用，猶如命令應其所請而作出的申請是要求作指示的

傳票一樣。 

 

5. 清單及誓章的格式(第 24 號命令第 5 條規則) 

 

(1) 遵從第 2 條規則或根據第 3 條規則作出的命令而擬備的文件清單，必須

採用附錄 A 表格 26 的格式，並必須以適當的次序編列以及盡可能簡要地列

舉有關文件，但須對每份文件或(如屬性質相同的以疊計的文件)每疊文件加

以足以使其為人所辨識的描述。 

(2) 如意欲聲稱任何文件享有可免交出的特權，該項聲稱必須在文件清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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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並須附同一項足以述明該特權的理由的陳述。 

(3) 如前文所述般作出的核實文件清單的誓章，必須採用附錄 A 表格 27 的

格式。 

 

6. 被告人有權獲得共同被告人的清單的文本 

(第 24 號命令第 6 條規則) 

 

(1) 已在一宗訴訟中作訴的被告人，有權獲得該宗訴訟的任何其他被告人根

據本命令的任何前述規則送達原告人的任何文件清單的文本；而在一宗藉令

狀開展的訴訟中的反申索所針對的原告人，則有權獲得該反申索的任何其他

被告人根據任何該等規則向提出該反申索的一方送達的任何文件清單的文

本。 

(2) 因第(1)款而須提供一份文件清單文本的一方，必須應有權獲得該份文

本的一方的要求而免費提供該份文本一份。 

(3) 凡在藉原訴傳票開展的訴訟中，法庭根據第 3 條規則作出命令，規定該

宗訴訟的一名被告人須向原告人送達一份文件清單，則法庭亦可命令該名被

告人向該宗訴訟的任何其他被告人提供該份清單的文本一份。 

(4) 在本條規則中，“文件清單”(list of documents) 包括核實一份文

件清單的誓章。 

 

7. 作出特定文件的透露的命令 

(第 24 號命令第 7 條規則) 

 

(1) 除第 8 及 11B 條規則另有規定外，法庭可在任何時間，應一宗訟案或

事宜的任何一方的申請作出命令，規定任何另一方須作出一份誓章，述明申

請所指明或描述的任何文件，或如此指明或描述的任何類別的文件，是否現

正或曾在任何時間由他管有、保管或控制，如該份文件或該類別的文件當時

並非由他管有、保管或控制，則須述明文件何時離手以及文件其後的情況如

何。 

(2) 即使某一方已根據第 2 條規則或第 3 條規則擬備或作出或被規定須擬備

或作出一份文件清單或誓章，仍可針對該一方根據本條規則作出命令。 

(3) 要求根據本條規則作出命令的申請，必須由一份述明下述事宜的誓章支

持，即宣誓人相信被要求根據本條規則作出文件透露的一方，現正或曾一度

管有、保管或控制申請所指明或描述的文件或類別的文件，而該份文件或該

類別的文件是關於有關訟案或事宜中的一項或多於一項有關事宜的。 

 

7A. 根據本條例第 41 或 42(1)條提出的申請 

(第 24 號命令第 7A 條規則) 

 

(1) 要求根據本條例第 41 條作出在法律程序展開前作出文件透露的命令的

申請，須藉原訴傳票提出(採用附錄 A 表格 10 的格式)，並須使所尋求的命

令所針對的人成為傳票的被告人。 (1991 年第 404 號法律公告) 

(2) 如在法律程序展開後提出申請，要求根據本條例第 42(1)條作出命令，

命令由一名非屬法律程序一方的人作出文件透露，則申請須藉傳票提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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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傳票必須面交送達該人以及送達法律程序的每一方(申請人除外)。 

(3) 根據第(1)或(2)款發出的傳票須由誓章支持，誓章必須―  

(a) (如屬根據第(1)款發出的)述明指稱申請人及所尋

求的命令所針對的人相當可能會是後來在原訟法庭進行

的法律程序的一方的理由，而在該等法律程序中是相當

可能會有申索就人身傷害提出的； (1998 年第 25 號第

2 條) 

(b) (無論屬何情況)指明或描述所尋求的命令所關乎的

文件，並表明該等文件是與在該等法律程序中就人身傷

害或相當可能會就人身傷害提出的申索中出現或相當可

能會出現的爭論點有關，以及所尋求的命令所針對的人

相當可能現正或曾經管有、保管或控制該等文件；如屬

切實可行，並須參照任何已在或擬在該等法律程序中送

達的狀書而作此表明。 

(4) 用以支持的誓章的文本，須連同傳票送達按規定傳票須予送達的每一

人。 

(5) 根據第 41 或 42(1)條作出的文件透露的命令，可帶有申請人須為命令

所針對的人的訟費提供保證的條件，或可按法庭認為公正的其他條款(如有

的話)作出，並須規定命令所針對的人作出一份誓章，述明命令所指明或描

述的任何文件，是否現正或曾在任何時間由他管有、保管或控制，如該等文

件當時並非由他管有、保管或控制，則須述明文件何時離手以及文件其後的

情況如何。 

(6) 不得憑藉該命令而強迫任何人交出任何下述文件―  

(a) (如屬根據第(1)款發出的傳票的情況)該文件是假

若後來的法律程序已經開展亦不能強迫該人交出的；或 

(b) (如屬根據第(2)款發出的傳票的情況)該文件是假

若該人已獲送達著令攜帶文件出庭的傳召出庭令狀須在

審訊時交出有關文件亦不能強迫該人交出的。 

(7) 在本條規則中，“就人身傷害而提出的申索”(a claim for personal 

injuries) 指就某人所受的人身傷害或就某人的死亡而提出的申索。 

(8) 就第 10 及 11 條規則而言，要求根據第 41 或 42(1)條作出命令的申

請，須視作申請人與所尋求的命令所針對的人之間的訟案或事宜。 

 

8. 只在有必要時才命令作出文件透露 

(第 24 號命令第 8 條規則) 

 

法庭在聆訊要求根據第 3、7 或 7A 條規則作出命令的申請時，如信納文件透

露並無必要或在訟案或事宜的該階段並無必要，可將該申請駁回或押後(視

屬何情況而定)，並無論屬何情況，如其認為就訟案或事宜作公平處置或就

節省訟費而言，並無必要作出文件透露，即須拒絕作出該項命令(僅以法庭

持此意見為限)。 

 

9. 查閱清單所提述的文件 

(第 24 號命令第 9 條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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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向任何另一方送達一份文件清單(不論是遵從第 2 條規則或遵從根據第 3

條規則作出的命令)的一方，必須容許該另一方查閱該份清單所提述的文件

(該一方所反對交出者除外)並複製該等文件的副本；故此，當向該另一方送

達該份清單時，該一方亦必須向該另一方送達一份通知書，述明可在該份清

單送達後 7 天內的某個時間，在該份通知書所指明的地點查閱該等文件。 

 

10. 查閱狀書及誓章所提述的文件 

(第 24 號命令第 10 條規則) 

 

(1) 一宗訟案或事宜的任何一方，均有權在任何時間向任何另一方送達一份

通知書，要求該另一方交出在其狀書、誓章或證人陳述書(根據第 38 號命令

第 2A 條規則送達者)、或專家報告之中提述的任何文件，以供發出該份通知

書的一方查閱並准許他複製該等文件的副本。 (1995 年第 223 號法律公

告；1996 年第 383 號法律公告) 

(2) 根據第(1)款獲送達通知書的一方，必須在通知書送達後 4 天內，向發

出通知書的一方送達一份通知書，述明可在該份通知書送達後 7 天內的某個

時間，在該份通知書所指明的地點查閱該等文件或該等文件中他所不反對交

出者，並述明該等文件中他所反對交出者(如有的話)及反對的理由。 

 

11. 交出文件以供查閱的命令 

(第 24 號命令第 11 條規則) 

 

(1) 如被第 9 條規則規定須送達該條規則所述通知書或根據第 10(1)條規則

獲送達通知書的一方―  

(a) 沒有根據第 9 條規則或第 10(2)條規則(視屬何情況

而定)送達通知書，或 

(b) 反對交出任何文件以供查閱，或 

(c) 提出進行查閱的時間或地點，但被法庭認為在該時

間或地點(視屬何情況而定)進行查閱是不合理的， 

則除第 13(1)條規則另有規定外，法庭可應有權進行查閱的一方的申請作出

命令，命令在法庭認為適合的時間及地點交出有關文件，以供按法庭認為適

合的方式進行查閱。 

(2) 在不損害第(1)款的原則下，法庭可應某宗訟案或事宜的任何一方的申

請，命令任何另一方准許提出申請的一方查閱由該另一方管有、保管或控制

的關於該宗訟案或事宜中的任何有關事宜的文件，但第 13(1)條規則另有規

定者除外。 

(3) 要求根據第(2)款作出命令的申請，必須由誓章支持，誓章須指明或描

述所要求查閱的文件，並述明宣誓人相信該等文件是由另一方管有、保管或

控制，且是關於有關訟案或事宜中的有關事宜的。 

 

11A. 提供文件的文本(第 24 號命令第 11A 條規則) 

 

(1) 根據本命令的任何條文或在該等條文下作出的命令而有權查閱任何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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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一方，可在查閱進行之時或之前，向按規定須交出該等文件以供查閱

的一方送達一份通知書(須載有一項支付合理費用的承諾)，要求該一方提供

任何該等文件的真實副本(以能以影印或其他類似程序複製者為準)。 

(2) 獲送達通知書的一方，必須在收到通知書後 7 天內，提供被要求提供的

文本以及合理收費的帳目。 

(3) 凡某一方沒有向另一方提供第(2)款所指的任何文件的文本，法庭可應

其中一方的申請，就提供該份文件一事作出其認為適合的命令。 

 

11B. 作出法律程序的紀錄或紀錄謄本的透露 

(第 24 號命令第 11B 條規則) 

 

(1) 如任何法律程序的一方備有該等法律程序的紀錄或該紀錄的謄本，而該

紀錄或謄本是為供該一方使用而擬備(不論該紀錄或謄本是以速記、機械、電

子或任何其他方式擬備)的，該一方不得被規定(不論是以法庭命令或其他形式

規定)為該等法律程序而向任何另一方作出該紀錄或謄本或該紀錄或謄本的複

本的透露，或為該等法律程序而向任何另一方交出該紀錄或謄本或該紀錄或

謄本的複本。 

(2) 第(1)款提述的紀錄、謄本或複本可向法庭交出並供法庭使用，但只可在

有關法律程序的所有各方同意下交出。 

(3) 如有紀錄或謄本或紀錄或謄本的複本根據第(2)款向法庭交出，則法庭須

命令，有關法律程序的所有其他各方均須在符合繳付合理費用(包括促致或委

聘他人製備該紀錄或謄本的費用，或該項費用中屬公平合理的部分)的條件

下，獲提供該紀錄或謄本或該紀錄或謄本的複本。 
 

12. 向法庭交出文件的命令(第 24 號命令第 12 條規則) 

 

(1)  在一宗訟案或事宜中的法律程序的任何階段，除第 13(1)條規則另有規

定外，法庭可命令任何一方向法庭交出任何由他管有、保管或控制的關於該

宗訟案或事宜中的任何有關事宜的文件，而在文件交出後，法庭可按其認為

適合的方式處理之。 

(2) 本條規則並不就第 11B(1)條規則提述的文件而適用。 
 

13. 只在有必要時才命令交出文件等 

(第 24 號命令第 13 條規則) 

 

(1) 除非法庭認為根據任何前述規則作出命令，命令將任何文件交出以供查

閱或向法庭交出，或命令提供任何文件的文本，就訟案或事宜作公平處置或

就節省訟費而言是有必要的，否則不得作出該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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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有申請根據本命令提出，要求將任何文件交出以供查閱或向法庭交

出，或要求提供任何文件的文本，而有人在當時聲稱該份文件享有免予交出

或免予提供文本的特權，或有人基於任何其他理由而反對交出文件或提供文

本，法庭可查閱該份文件，以決定該項聲稱或反對是否有效。 

 

14. 交出營業簿冊(第 24 號命令第 14 條規則) 

 

(1) 凡有申請根據任何前述規則提出，要求交出任何營業簿冊以供查閱，法

庭可不命令交出簿冊正本以供查閱，而只命令提供該等簿冊的副本或其中的

任何記項，並須由曾對照簿冊正本而審查該份副本的人以誓章核實該份副本

或該等記項。 

(2) 任何該等誓章，須述明簿冊正本中是否有任何塗擦、安插於行間的字或

更改，以及該等塗擦、安插於行間的字或更改的內容。 

(3) 即使已有任何簿冊中的任何記項的副本根據本條規則而提供，法庭仍可

命令交出用作複製該副本的簿冊。 

 

14A. 文件的使用(第 24 號命令第 14A 條規則) 

 

如一份文件是在某些法律程序中予以披露，則任何明示或隱含的不將該份文

件用於該等法律程序以外的用途的承諾，在該份文件已向法庭讀出或已由法

庭閱讀，或已在公開法庭上被提述後，即不再適用於該份文件，但如法庭基

於特殊理由應一方或該份文件所屬的人的申請而另有命令，則屬例外。 

 

15. 其披露會損害公眾利益的文件：保留條文 

(第 24 號命令第 15 條規則) 

 

本命令的前述條文不損害任何以披露會損害公眾利益為理由而准許或規定不

得公開任何文件的法律規則。 

 

16. 沒有遵從關於透露等的規定 

(第 24 號命令第 16 條規則) 

 

(1) 任何一方，如被任何一條前述規則或根據任何該等規則作出的命令規定

須作出文件透露，或交出任何文件以供查閱或作任何其他用途，或提供該等

文件的文本，卻沒有遵從該條規則的任何條文或該項命令(視屬何情況而

定)，(並如屬沒有遵從任何該等條文的情況，則在不損害第 3(2)及 11(1)條

規則的原則下)法庭可作出其認為公正的命令，特別包括撤銷有關訴訟的命

令或剔除有關抗辯並據此而登錄判決的命令(視屬何情況而定)。 

(2) 如透露或交出文件的命令所針對的一方沒有遵從該命令，在不損害第(1)

款的情況下，該一方可被交付羈押。 

(3) 向某一方的律師送達針對該一方作出的透露或交出文件的命令，即為充

分的送達，足以支持提出將不服從該命令的一方交付羈押的申請，但該一方

可在就該申請作出答覆時，表明他對該命令並不知悉或知情。 

(4) 任何律師，如獲送達該針對其當事人作出的命令，無合理解釋而沒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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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命令向其當事人作出通知，則可被交付羈押。 

 

17. 命令的撤銷及更改(第 24 號命令第 17 條規則) 

 

任何根據本命令作出的命令(包括應上訴而作出的命令)，在有充分的因由提

出時，可由法庭後來在審訊該命令所相關連的訟案或事宜之時或之前作出的

命令或指示撤銷或更改。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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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 : 2 pages 

 
CB2/SS/16/02 
2869 9253 24 July 2003 
2509 9055 

 
 

 
Judiciary Administrator 
(Attn : Ms Emma LAU) 
38 Queensway 
Hong Kong 
 
 
Dear Ms LAU, 
 
 

Subcommittee on Rules of the High Court (Amendment) Rules 2003 
 
 
 At the meeting of the Subcommittee held on 23 July 2003, members 
expressed the following concerns on the new rule 11B to Order 24 of the Rules of 
the High Court - 
 

(a) rule 11B fails to achieve its intended purpose because records or 
transcripts of proceedings prepared for a party's use could only be 
produced for the use of the court and the other parties subject to two 
conditions, i.e. consent of all the parties and payment of reasonable 
charges.  Some members have pointed out that a party may refuse to 
give consent to the production of such documents to the court, or, even 
if consent is given, refuse to pay for the charges for the documents.  
In addition, a party who is willing to give consent may not afford to 
pay the charges.  In such cases, the court and the parties to the 
proceedings will not have the benefit of access to the documents.  
The requirement of consent in rule 11B(2) limits the use of the rule; 

 
(b) the notes of proceedings taken by a party on its own should be treated 

on different footing from records or transcripts produced by 
professional transcript providers.  Rule 11B(2) should not apply to 
the latter type of documents; 

 
(c) charges for the records or transcripts under rule 11B should be treated 

as part of the litigation costs and dealt with at the taxation stage of the 
trial; and 

 
(d) rule 11B(1), in its present formulation, should cover hardcopies of 

transcripts produced by the Judiciary's Digital Audio Record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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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cript Production Services (DARTS) which are made available to 
a requesting party, since those documents are transcripts of 
proceedings "prepared for the party's use".  Hence, if it is the 
Judiciary's intention that rule 11B should not concern transcripts 
produced by DARTS, rule 11B should be suitably revised. 

 
 As the Amendment Rules have already come into effect on the day on 
which they were published in the Gazette, i.e. 20 June 2003, before LegCo has the 
chance to scrutinize them, and in view of members' concerns expressed, the 
Judiciary is requested to consider the best way to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including 
the possibility of repealing the Rules), and revert to the Subcommittee at the next 
meeting. 
 
 I should be grateful if you could provide a bilingual written response (with 
soft copies via e-mail to (ftsang@legco.gov.hk)) by 28 July 2003. 
 
 The next meeting of the Subcommittee will be held on 30 July 2003 at 
10:45 am in Conference Room A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uilding.  I shall 
let you have the agenda for the meeting shortly.  Please let me have the attendance 
list for the meeting by 28 July 2003. 
 
 With best regards, 
 
 

Yours sincerely, 
 
 
 
 

( Mrs Percy MA ) 
Clerk to Sub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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